
武昌首义学院文件
院人〔2016〕14号


关于2016年职员聘任的通知
全校各单位：

根据学校关于实行职员制的有关文件精神，经个人申报，单位推荐，按相关程序竞聘，校长办公会批准并公示后，以下校机关及院（系）行政人员聘为副处级、科级、副科级职员，相关待遇自2016年6月1日起执行。

一、副处级职员：郑笛、郭剑、刘成义、王晓华、熊慧萍、冯涛、陈琼、黄丹凤、汪琴。

二、科级职员：张复联、张磊、刘珂、言宇、熊胜莲、游汉娟、刘米娇、许慧、陈姿邑、郭佳、张燕、陈晶、陈小萍、许黎、夏娜、童丽琴、罗翔。

三、副科级职员：朱水晶、俞嵘萌、曾艳娟、王静、彭红翠、付莹颖、尹丽芳、涂红燕、尹文、王思佳、陈婷婷、张文琴、吴语龄、魏雪霁、邱婕、朱丹丹。

特此通知。
武昌首义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7月8日
武昌首义学院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2016年7月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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